授权委托书
委托人名称（姓名）：
委托人证件号码：
联系电话：
地址：
受托人姓名：
受托人证件号码：
工作单位：
联系电话：
现委托上述受托人在鞍山太阳锻造实业有限公司清算案中作为本人（本单位）的代理人。代理人的代理事项和权限如下：
1.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、提交债权申报材料；核对申报材料中的复印件、签署核对意见；补正、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领取管理人出具的债权申报回执；
2.签署、递交、接收和转送本案的各类法律文书及其他文件资料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出席债权人会议，并行使如下权利：发表意见、核查债权、对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的议案、方案等事项行使表决权；
4.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附件：受托人身份证明或律师执业证复印件（受托人是律师的，另附律师事务所所函）。

委托人（签署）：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（填写说明：委托人是自然人的，由自然人签名；委托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加盖公章，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。）

